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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杭州市标准化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人民政府、杭州建长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进

化青梅研究所、杭州市标准化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炜、周思敏、丁飞、徐泽、张国春、吴振华、孙卓、周佳、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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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萧山大青梅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萧山大青梅的保护范围、生产技术、产品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

包装、贮存与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萧山大青梅的生产和检验，也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萧山大青梅的保护和

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09.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DB33/T 373 青梅栽培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萧山大青梅 xiaoshan big green plum

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栽培的具有丰产稳产，果大、核小，酸鲜、味纯，肉质松脆，可溶性固

形物高，无苦涩味，营养丰富，含多种有机酸和维生素等特征的果梅，代表品种有大叶青、细叶青、青

丰和红顶。

4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萧山大青梅产地范围限于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3 年第 89 号公告批准的萧山大青梅。批

准保护的范围即萧山进化镇区域范围。地理分布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 生产技术

5.1 育苗

5.1.1 砧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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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实生梅苗和毛桃苗。

5.1.2 采种及种子贮藏

采用完全成熟无病虫害的实生梅或毛桃的果实，经堆放软化后用清水洗净，清除杂质，晾干（忌在

烈日下暴晒），装袋并放置阴凉处干藏，到 11 月份进行湿沙贮藏。

5.1.3 播种移植

播种时间：11 月份秋播或 2 月份春播，以春播较好。播种后复土 1.5 cm，地膜覆盖。当砧木苗高

达 3 cm～5 cm 时，按长短分级带核移栽。砧木苗高达 30 cm 时进行摘心。

5.1.4 嫁接管理

接穗选萧山大青梅、青丰、红顶、长农 17 等良种母树的健壮枝条，芽接 5 月下旬～6 月上旬用“T”

形芽接（砧木粗≥0.5 cm），枝接 2 月中旬用切接法；芽接随采随接，枝接可砂藏。及时检查成活情

况，未成活及时补接，砧木苗高达 15 cm～20 cm 时立支柱，加强肥水与病虫害管理。

5.1.5 苗木出圃

出圃时间：11月下旬。经植检人员进行产地检疫，符合标准，准予出圃，苗木标准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苗木分级及质量要求

类别 项目 一级 二级 质量要求

梅砧苗

高，cm ≥100 ≥80

1.品种纯正

2.无机械损伤，主枝完好、

无断枝伤枝，加接口口愈

合良好，无裂口，无检疫

对象病虫害。

粗，cm ≥0.8 ≥0.6

芽 整形带内7个以上壮芽 整形带内6个以上壮芽

根系
主侧根条数 ≥3 ≥2～3

主侧根长度 ≥10 ≥8

桃砧苗

高，cm ≥100 ≥80

粗，cm ≥1 ≥0.8

芽 整形带内7个以上壮芽 整形带内6个以上壮芽

根系
主侧根条数 ≥3 ≥2～3

主侧根长度 ≥15 ≥12

注1：高：苗木根颈部至顶端的距离。

注2：粗：根颈部的粗度。

5.2 栽培技术

5.2.1 园地选择

选择背风向阳的朝南或东南的山区缓坡地或土层深厚的山坡地，pH 值为 5.8～7，土层厚度 80 cm

以上、土质肥沃、排水透气性良好的沙壤土、壤土、粘壤土，土壤质量应符合 GB 15618 的规定，空气

质量应符合 GB 3095 的规定。在山坡地建园应避开冷空气易沉积的山谷地或冷风较强的山顶。

5.2.2 园地整理

5.2.2.1 山坡地 0.67 ha～2 ha 划一小区，按等高线修成梯田，深翻平整，梯田上界开一条防洪沟，

内壁下修一条竹节沟，防止水土流失。

5.2.2.2 缓坡地以 2 ha～3.3 ha 划一小区，小区之间留好机通大道或迂回盘道，全园深翻，深度达

30cm，并挖好排水沟。

5.2.3 开穴和施底肥

缓坡地按株行距4 m～4.5 m×4 m～5 m挖种植穴，栽植密度为450 株/ha～615 株/ha；山地按株行

距3.5 m～4 m×4 m～4.5 m挖种植穴，栽植密度为每公顷550 株/ha～720 株/ha。植穴规格按穴长100 cm、

宽100 cm、深60 cm～80 cm。施足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

5.2.4 选种和培植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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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大叶青”、“细叶青”、“青丰”为主栽品种，并按90%主栽品种、10%授粉品种隔行间株定

植。

5.2.5 土壤和肥水管理

5.2.5.1 应每年入冬前（9 月～10 月中上旬）深翻土壤、5 月和 9 月除草、6 月～8 月养草，可间作矮

杆作物。

5.2.5.2 新芽萌动及叶片转绿期各施一次，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钙、镁肥施用；结果树重点施

基肥、花前肥、壮果肥、采果肥，叶面肥，施肥方法按 NY/T 496 执行。

5.2.5.3 多雨季节应排水防涝，高温干旱季节应灌水抗旱或地面覆草保湿。

5.2.6 花果管理

配10%授粉树，花期人工或养蜂辅助授粉；4月上旬疏果。

5.2.7 整形修剪

实行“一年二剪”（夏季修剪和冬季修剪），整形以自然开心形为主，5年形成丰产树冠（冠幅 450

cm～500 cm）。冬季修剪时，幼龄树参照整形要求，盛果期树“去强留弱、去直留斜”，衰老树回缩更

新；夏季修剪含抹芽、扭梢摘心、疏枝，重点清除病虫枝、重叠枝等，疏删密集枝群，保障树冠通风透

光。

5.2.8 病虫害防治

遵循“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防治方针。使用农药应符合GB/T 8321（所

有部分）和NY/T 1276的规定。禁止使用的农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名单执行。防治方

案按DB33/T 373执行。

5.3 果实采收

根据加工方法不同分批人工采摘，轻摘轻放，待果实散热后及时装框待运。按照加工方法的不同要

求确定果实采收成熟度：

a) 脆梅类：约七成熟时，在果实充分肥大果面出现光泽，种仁已充实果采收；

b) 软梅类：约八成熟时，在果面颜色开始退绿时采收。

6 产品要求

6.1 感官要求

依据感官和理化指标进行分等分级，分为四个等级：特级品、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

6.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

特级品 一等品 二等品 三等品

单果重，g ≥22.0 ≥17.0 ≥12.0 ≥7.0

感官

外观及气味
无病斑、无破损、无腐变、无异味

无非果色斑点、果皮光洁 具有少量非果色斑点

组织及形态 果肉厚实、饱满、果粒大小基本一致

色泽 色泽具有本品种固有的色泽

杂质 无杂质

6.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3的规定。



T/HZAS XXXX—XXXX

4

表 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可溶性固形物，% ≥7.0

总酸，% ≥4.31

6.4 安全指标

6.4.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6.4.2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6.5 净含量

不低于包装标定的净含量。

7 检验方法

7.1 感官指标

采用目测、鼻嗅、品尝的检测方法。

7.2 单果重

随机抽检同包装100个果，用感量0.1 g的合格衡器称重，按“总重/果数”计算而得。

7.3 可溶性固形物

按NY/T 2637规定的方法执行。

7.4 总酸

按GB 12456规定的方法执行。

7.5 安全指标

7.5.1 污染物限量按 GB 2762 的方法执行。

7.5.2 农药残留限量按 GB 2763 的方法执行。

7.6 净含量

按设备单个称重的方法测定。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规则

同一生产产地、同一品种、同一采收期、同一成熟度、同一包装日期的青梅为一个检验批次。

8.2 抽样方法

以一个检验批次为一个抽样批次，随机抽样，样品的检验结果适用于整个检验批次。

8.3 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

8.3.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的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c) 前后两次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d)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e) 国家监督管理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8.3.2 交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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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都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内容为感官指标、单果重、净含量等指标。

交收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的产品方可交收。

8.4 判定规则

8.4.1 检测结果全部合格时判该批产品合格。

8.4.2 理化指标有一项不符合，可对该指标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8.4.3 安全指标有一项不符合，即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9 标签、标志、包装、贮存与运输

9.1 标签、标志

9.1.1 标签内容应符合 GB/T 17924 的规定。

9.1.2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的生产者获得批准的，可在其生产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9.1.3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相关规定。

9.2 包装

采用木箱、塑胶箱、竹篮等坚固，内壁平滑，洁净的容器。

9.3 贮存

鲜梅不宜贮藏，采收后宜及时分级处理，根据需要分类加工。

9.4 运输

9.4.1 轻装轻卸，快装快运，防止碰撞和挤压。

9.4.2 不同容器分开装车，并具防晒、防热、防冻、防雨淋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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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萧山大青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萧山大青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见图A.1，具体范围为进化镇。

图 A.1 萧山大青梅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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